
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弱勢學生 生活助學金申請表 

申請表繳交日期：請依每年公告期限內繳交。111/12/14-112/01/04 

生活助學金 

申請資格 

（一）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，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之本

校25歲（含）以下，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均得提出申請。 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：  

1、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。  

2、就讀進修推廣部、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

教學者。  

3、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（就學生活補助）、原住民學生

工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

費性質之補助，或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。  

4、業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。  

學生姓名 
 

學號 
 

出生年月日 
 

學院系所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學院 _______________系(所) _____年級 

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 博士班 身分證字號 
 

聯絡電話 住家  手機  

電子郵件  具低收入戶身分 是   否 

前一學期 

學業成績 

 
操行成績  具原住民身分 是   否 

家庭年收入 

計列範圍 

編號 關係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 
關係人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所得合計 

1  學生本人   

2  父親   

3  母親   

4  配偶   

合計  

 
注意 
事項 

ㄧ、未婚的學生：學生本人、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。 

二、已婚的學生：學生本人、學生的父母、學生的配偶及子女。 

三、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需包含(父、母、學生本人、 

配偶)，請至全省各地國稅局或稽徵所申請。 

家庭成員狀況 編號 關 係 人 姓 名 稱 謂 生 活 狀 況 



(兄弟姊妹) 1   □在學  □已就業  

2    

3    

應繳附文件 

□申請表 

□學生及關係人最近 3個月內「戶籍謄本」正本(各地戶政事務所申請) 

□前一學期成績單(論文撰寫階段學生如因前一學期未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

可採計，得以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計算)  

□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父、母、學生本人、配偶) 

(請至各地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申請) 

特殊身心狀況或

工作能力描述 
 

導師意見 
 

相關資格驗證 
□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 □原住民工讀助學金 

□申貸生活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輔軍訓組： 

注意事項 

1、依本校及教育部預算，每學年度提供適度名額供學生申請，凡符合資格且錄

取的同學，可獲得每月 6,000 元之生活補助，並得執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

月應達 20 小時為下限 30 小時為上限，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學生家庭現況困

難者優先核給。 

2、服務學習時間：每年 3 月 1 日到 6月 30 日共計 4 個月，每月 6,000 元。 

3、工讀地點：統一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安排。 

4、領取生活助學金者，因已領取每月 6,000 元補助，如欲申請學生校內工讀助

學金者，以每月 40 小時為原則。 

5、本項生活助學金，稅務機關將以該年度「所得」項目列計。 

切 結 書 

  上述申請表「申請資格」及「注意事項」已確實詳閱，並保證均符合申請資格之規定，

領取本助學金者，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，撤銷其資格，已領取之助學金應予繳回。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( 簽名及蓋章 )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繳交方式：到校繳交＞國立宜蘭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游綠槐先生 
          郵寄繳交＞宜蘭市神農路 1段 1 號  國立宜蘭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與軍訓組 游綠槐先生收
請以掛號郵寄，註明：申辦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 


